附件3      

青田县庭院经济“一户一鱼”活动合作协议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

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:
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

为进一步健全联农带农机制，有效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对农户的带动作用，使其持续稳定增加收入，更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。也为了加强对养殖的规范化管理，产出更好的经济效益。甲、乙双方本着风险共担，利益共赢的原则就下列事宜达成合作协议，双方共同遵守。具体内容如下:

甲方无偿向乙方提供有关养殖经验及技术指导，做好各项服务工作。

乙方本人或家庭成员负责日常的养殖管理。

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养殖技术养殖。

甲方有义务提供销售平台，或进行收购，收购价格不低于市场价。

乙方可根据自己意愿决定是否出售。

协议有效期    ，从    年   月   日到    年   月  日为止，甲乙双方到养殖期限前不得提前退出；如要继续合作，甲乙双方可继续签订协议，若双方发生任何争议，应友好协商解决。

本协议一式___份，甲乙双方各__份。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盖章):

联系人(签字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(签字):

________年___月___日                 _______年___月___日

